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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交政研函〔2022〕16号

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做好江苏省“学雷锋活动

示范点”和“岗位学雷锋标兵”

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厅机关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大力弘扬雷锋精神，

推动岗位学雷锋活动常态化，根据省委宣传部《关于推荐申报江

苏省“学雷锋活动示范点”和“岗位学雷锋标兵”的通知》要求，

省厅组织开展推荐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范围

学雷锋活动示范点主要从企业、学校、机关、窗口服务单位

等基层单位（处级及以下）中推荐产生。

岗位学雷锋标兵主要从各行业领域立足本职岗位、践行雷锋

精神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中推荐产生，重点向基层一线倾斜。

二、推荐标准

（一）学雷锋活动示范点的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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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帜鲜明讲政治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自

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基层

党组织高度重视、领导坚强有力；学雷锋活动常抓不懈、扎实深

入、取得显著成效，工作成绩突出；具有良好整体形象，能够体

现劳动精神、奋斗精神、奉献精神、创作精神、勤俭节约精神，

在本地区本行业具有示范带动作用。

（二）岗位学雷锋标兵的基本条件

理想信念坚定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在思

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

致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自觉主动弘扬雷锋精神，爱岗敬

业、艰苦奋斗，服务人民、甘于奉献，锐意进取、勇于创新，在

本职岗位取得显著成绩、作出重要贡献；注重一贯表现，具有良

好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可度。

三、推荐名额

请各单位择优推荐 1个学习雷锋活动示范点、1个岗位学雷

锋标兵候选对象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请各单位对照标准要求严格把关，认真审核推荐材料，确保

推荐对象事迹过硬、真实感人。各单位要积极营造崇尚雷锋、学

习雷锋、争当雷锋的良好氛围，推动学雷峰活动常态化，以实际

行动践行雷锋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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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各 单 位 于 12 月 9 日 前 将 申 报 材 料 发 送 邮 箱

jsjt_zys@126.com，同步报送纸质（盖章）材料 1份。联系人：孙

彦，025—52853161，邮寄地址：南京市升州路 16号，邮编：210001。

附件：1.江苏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推荐表

2.江苏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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